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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全省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化（文物）局，省直文博单位：
为了积极、有效开展全省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维护法律的尊严，坚决制止各种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国家文物不受损失，不断推动我省文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等文物法律、法规的力度。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带头学习《文物保护法》等文物法律、法规，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把做好文物保护宣传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抓。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使《文物保护法》深入人心，在全社会树立保护文物有责、破坏文物违法的观念。对具有典型意义、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为开展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创造良好氛围。

二、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加强文物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文化部《文物行政处罚暂行规定》、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尽快在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建立文物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文物保护法》赋予的行政执法职责和任务，处理文物行政违法事件。文物行政执法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掌握必需的法律、法规和文物、博物馆专业知识。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培训，可通过组织专题讲座、业务评比、知识竞赛、交流和观摩等方式，坚持统一组织培训与自行组织学习相结合、专家授课与自学相结合、课堂学习与参观交流学习相结合等，建立培训目标责任制和高效实用的培训机制，完善培训考核奖励机制。
三、完善文物行政执法各项制度，实行“检查、巡查、督查”三级工作机制。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逐步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日常工作制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文物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制度等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和案件督查制度、重大案件报告制度等较为完善的相关文物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在文物行政执法日常工作中，实行“检查、巡查、督查”三级工作机制：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要每半年开展一次文物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对象为辖区内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博单位。发现文物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或及时上报上级文物行政部门；设区市文物行政部门要根据对本辖区内存在的文物违法违规现象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文物行政执法巡查工作，并对发现的文物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处理；省文化厅根据文物行政执法工作需要，组织开展文物行政执法督查专项行动或大案、要案等的个案调查、处理工作。督查结果将向全省通报。要通过“检查、巡查、督查”工作机制，依法严肃处理一批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案件，树立全省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权威。
四、进一步落实执法责任制，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作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是依法行政、依法保护文物的重要体现，是文物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摆正执法工作的位置，面对文物违法行为要有所“作为”。各级文物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要按照执法权限和职责，建立健全执法岗位责任制和目标责任制，签订行政执法责任书，逐级分解执法目标和法律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使违法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在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视情节严重将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同时对行政执法机关和有关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需要追究民事、刑事责任或者应当采取其他处理措施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
五、今年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安排

文物系统各单位要带头自觉执法、自查自纠。从现在开始，文物系统各单位要对照文物法律、法规，认真开展自查工作，并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要在今年年底前整改到位。省直、厅直文博单位的自查自纠情况，于2006年10月30日前报省文物保护执法队。

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立即开展本辖区内的文物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检查情况于2006年9月30日前报所在地设区市文化（文物）局。

各设区市文化（文物）局要在对本辖区内存在的文物违法违规现象作进一步梳理的基础上，立即开展文物行政执法巡查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列入巡查范围），并根据巡查情况及县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检查情况，制定执法计划，确定执法重点，并逐项进行调查、处理，有关巡查及案件处理的情况于2006年10月30日前报省文物保护执法队。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文博单位必须高度重视上述自查、检查、巡查工作，并严格依法进行。若有发现问题不“作为”、不及时处理或有重大违法行为隐匿不报的，将依法对有关文物行政部门、文博单位及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省文化厅将根据各地、各单位自查、检查、巡查情况，适时组织文物行政执法督查组对文物违法行为进行督查，严格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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